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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服務條例草案》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背景資料，闡述政府當局有關設立物業

管理行業規管制度及成立物業管理業監管局 (下稱 "監管局 ")負
責物業管理公司和物業管理人的發牌事宜的立法建議，並綜述

民政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就該等立法建議進行的商

議工作。  
 
 
背景 

 
2.  物業管理公司及物業管理人在協助業主妥善管理物業

方面，擔當重要角色。物業管理講求多方面的專業服務，例如

一般管理服務、物業環境管理、大廈修葺與保養、財務和資產

管理、設施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及法律服務。  
 
3.  物業管理行業現時沒有一套劃一標準，規範物業管理公

司和物業管理人的基本資格。按照行政長官在 2010-2011年施政

報告中所公布，當局會為物業管理行業設立法定發牌制度，規

管物業管理公司及物業管理人，以確保其服務質素。政府當局

在 2010年 12月至 2011年 3月就擬議發牌制度進行公眾諮詢後，於

2011年 12月成立了規管物業管理行業諮詢委員會 (下稱 "諮詢委

員會 ")，其成員由業界、相關專業界別及社會人士組成，負責擬

訂擬議規管制度的細則。  
 
 

《物業管理服務條例草案》 (下稱"條例草案") 
 
4.  據民政事務總署於 2014年 4月 23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

料摘要 (檔案編號：HAD HQ CR/20/3/5(C))所述，條例草案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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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監管局訂定條文，而監管局將會是一個自負盈虧的獨立機

構，負責物業管理公司和物業管理人的發牌事宜，以及推動業

界發展。條例草案的主要元素綜述於下文各段。  
 
向物業管理公司發牌  
 
5.  條例草案建議就物業管理公司訂立單一級別的發牌制

度。除提供單一服務的公司外，例如只提供清潔或保安服務的

公司，所有向物業提供條例草案附表 1所界定的物業管理服務的

物業管理公司，均須領取牌照。自行管理物業的業主立案法團，

或其他形式的業主組織，無須領取物業管理公司牌照。同樣地，

由部分或全部業主自行為物業提供物業管理服務，亦無須受發

牌制度規管，但有關業主均須為個別人士，而且沒有為牟利而

向其他物業提供任何物業管理服務。政府和房屋委員會亦不受

發牌制度規管。  
 
向物業管理人發牌  
 
6.  條例草案建議為物業管理 人訂立兩個級別的發牌制

度。只有在提供物業管理服務方面擔當督導或管理職務的個別

人士，才會受發牌規管，前線人員無須領取物業管理人牌照。

以公職人員的身分提供物業管理服務，亦不受物業管理人發牌

制度規管。第一級別物業管理人須符合的資歷要求，高於第二

級別的物業管理人，前者可自稱為 "註冊專業物業經理 "，後者可

自稱為 "持牌物業管理主任 "。物業管理人如違反法例所訂的要求

及監管局所發的操守守則，可遭監管局紀律處分。  
 
監管局  
 
7.  擬設立的監管局會兼具發牌及推動業界發展的雙重職

能。監管局會由主席、副主席及不多於 18名成員組成，全部由

行政長官委任，而該等成員為來自下述類別的人士：  
 

(a) 從事物業管理服務的人士；  
 
(b) 在與物業管理相關範疇、一般行政或消費者事務方

面具有經驗的人士；以及  
 
(c) 行政長官認為是適合獲委任為成員的其他人士。  

 
8.  監管局會備存物業管理公司和物業管理人的登記冊，供

公眾查閱。監管局會獲賦權主動展開調查，亦可在接獲投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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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調查。上訴委員團將予設立，以處理因監管局的決定感到

受屈的人所提出的上訴。  
 
9.  監管局將為自負盈虧的機構，其經費來自牌照費及就每

項不動產售賣轉易契徵收的小額定額徵款 (約 200元至 350元 )。在

徵款適用文書下的承讓人，有責任繳付就該文書而須繳付的徵

款。稅務局轄下印花稅署會在售賣轉易契呈交稅務局加蓋印花

時，代監管局收取徵款。  
 
過渡安排  
 
10.  條例草案建議設立為期 3年的過渡期，讓物業管理人及

物業管理公司作好準備，以過渡至新的發牌制度。在過渡期內，

具有經驗的物業管理人如符合某些基本要求，將獲發臨時牌

照。他們在取得臨時牌照後，將准予在3年內修畢所需的持續專

業發展課程，完成課程後便可在臨時牌照屆滿時獲監管局發給

正式牌照。已符合正式牌照發牌準則的物業管理人，亦可在過

渡期間直接申請正式牌照。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11.  政府當局曾於事務委員會 2013年 12月 13日的會議上向

事務委員會簡介相關立法建議。委員提出的意見及關注事項綜

述於下文各段。  
 
建議的 3年過渡期  
 
12.  委員對相關立法建議普遍表示歡迎和支持，但部分委員

認為應將過渡期縮短至兩年。部分委員建議政府應在制訂法例

前以試驗性質推出培訓計劃，協助欠缺正規訓練的現職物業管

理人取得獲發物業管理人牌照所需的學歷，從而令擬議發牌制

度得以順利推行。有建議認為，物業管理人只須符合所需發牌

要求，監管局便應向他們發出牌照，而無須要求他們參加考試

以審核其技能和知識。  
 
13.  按照政府當局的解釋，建議設立 3年過渡期是為了讓現

職物業管理人和現有物業管理公司作好準備，以過渡至新的發

牌制度。就擬議規管制度進行公眾諮詢期間，大部分意見均支

持建議的 3年過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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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委員詢問在 3年過渡期內有何安排處理就物業管理公司

／物業管理人提出的投訴，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待條例草案

獲得通過及其相關條文生效後，監管局便會開始運作。監管局

將獲賦予法定權力，可以自行展開調查，以及在接獲針對持牌

物業管理人／物業管理公司提出的投訴後作出調查。  
 
物業管理人的發牌要求  
 
15.  部分委員指出，為舊樓或單幢樓宇業主提供服務的小型

物業管理公司現時聘用的許多物業管理人一般都較為年長。有

委員關注到擬議發牌制度對該等在職物業管理人的就業前景的

影響，因為他們未必容易修畢持續專業教育課程以符合取得正

式牌照的發牌條件。  
 
16.  據政府當局所述，社會人士的普遍共識是，只有擔當督

導或管理職級並負責保證物業管理服務整體質素的物業管理

人，才應受到發牌規管。由於為物業管理人訂立的發牌制度會

分為兩級，此舉有助鼓勵物業管理人致力專業發展，從而提升

至較高級別，同時繼續讓學歷較低者可進入就業市場。  
 
17.  部分委員關注到，就物業管理人建議的發牌要求會否影

響物業管理行業的整體人手供應。他們要求當局提供多項資

料，包括估計會受擬議發牌制度規管的現職物業管理人的數目

及其所持學歷，以及為已具實際經驗但欠缺正規訓練的物業管

理人所提供的相關職業教育和訓練。  
 
18.  政府當局在其於 2014年 1月 8日向事務委員會提供的補

充資料文件 (立法會CB(2)629/13-14(01)號文件 )中表示，由於現

時並無物業管理人強制註冊制度，當局在現階段未能提供物業

管理人的準確估算人數及其資歷的分項詳情。按照香港房屋經

理學會最近進行的一項調查，該學會估計第一級物業管理人約

有 4 000人，而第二級物業管理人約有 7500人。監管局會與業界

組織和本地專上學院聯繫，確保為物業管理人提供足夠培訓，

以符合發牌要求。  
 
物業管理公司的發牌要求  
 
19.  鑒於當局會就物業管理公 司訂立單一級別的發牌制

度，委員對中小型物業管理公司在發牌制度全面實施後的生存

空間表示關注。他們促請政府當局訂立措施，確保中小型物業

管理公司不會在市場內被淘汰，以致由大型物業管理公司壟斷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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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據政府當局所述，諮詢委員會曾考慮為物業管理公司制

訂多級發牌制度的方案，但認為該方案會對中小型物業管理公

司不利。為確保向不同規模的物業管理公司提供公平競爭的環

境和避免引起標籤效應，政府當局建議為物業管理公司實施單

一級別的發牌制度。在單一級別發牌制度下，為使消費者能掌

握充分資料以便選擇物業管理公司，持牌物業管理公司須向監

管局提供若干必要資料 (例如管理的物業組合、公司聘用的持牌

物業管理人數目等 )，並將該等資料上載於其網站，讓公眾查閱。 
 
成立監管局  
 
21.  委員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監管局日後運作所需的建

議經常性開支及人手配置，以及監管局的收入會否足夠支持其

運作所需。據政府當局所述，預計新設的監管局約有職員 60人，

每年的經常開支約為 3,000萬元，而支付職員薪酬將佔監管局每

年開支約 80%，其餘 20%會用於支付辦事處租金及其他開支項

目。  
 
22.  有委員關注到，若住宅物業的交易量出現大幅改變，估

計對監管局的財政狀況會有何影響。政府當局表示，監管局要

維持平衡預算，估計每年須獲得徵費收入約 2,000萬元。在提出

每宗物業交易徵費的估計金額 (即約 200元至 350元 )時，政府當局

參考了過去 15年售賣轉易契的數目。即使售賣轉易契數目跌至

過去 15年內最低水平 (即 2003年約 110 000宗 )，向每份售賣轉易

契徵收定額徵費約 200元，每年仍有徵費收入共約 2,200萬元。  
 
23.  有委員詢問，當局會否在新制度下訂立措施，避免物業

管理公司為收回向監管局繳付的牌照費而將相關費用轉嫁物業

業主。政府當局表示，雖然當局尚未決定牌照費的實際金額，

但相關金額將不會高，故此，應不大可能導致物業管理公司將

費用轉嫁予物業業主。  
 
 
相關文件 

 
24.  在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6月 10日  



附錄  
 
 

《物業管理服務條例草案》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3年 12月 13日  
(議程第V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民政事務委員會  --- 政府當局提供的題為

"規管物業管理行業補

充資料 "的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6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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